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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香港考古調查的啟發與局限

吳健聰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一、引言

1982 年起，香港考古調查組進行了為期三年

的全港文化遺產資源調查。此次調查是香港首次系

統性區域調查，目標是梳理 1980 年代以前的考古

記錄，然後進行實地調查，最後向港府提出管理遺

址的建議。香港考古調查組調查及複查香港的考古

遺址，並且發現 200 餘個新的遺址。這些遺址散佈

在港九、新界及離島各處，且大部分位於沿海地

帶，遺址年代上起新石器時代下至近代。1986 年

9 月，調查組向港府提交了四卷九冊的《香港考古

調查報告》（下稱《報告》），彙報是次調查的細

節。1 香港考古調查組在 1988 年出版《香港考古

調查：地下調查報告》，報告了橫嶺頭、龍鼓洲、

湧浪等 15 個遺址的試掘情況。2 

香港考古調查的目標是要瞭解全港古代遺址

和歷史建築的整體情況，再向港府建議處理遺址

的方式，最後由港府制定相關政策以及統一管理。

在此前提下，調查組對遺址（Site）採取比較寬泛

的定義，不論規模大小、年代早晚，凡是保存人類

活動痕蹟的遺址均記錄在案。為了有效紀錄這些

遺址的位置，調查組基於香港測量處新修訂的「香

港 1980 方格網」坐標系統，使用統一的編號格式

來標示遺蹟的位置。由於這套坐標系統沿用至今，

使得我們能迅速定位遺址的所在，追蹤全部調查區

域。

值得注意的是，調查組在《報告》第一卷大

篇幅介紹流散至英國和新加坡的香港文物。由於

1970 年代以前香港沒有文物保護法例，無法有效

監管文物的保存情況，所以不少早期採集的文物被

帶離香港，輾轉成為海外博物館的藏品。這批文物

現時仍然具有研究的價值。

然而學界對調查結果褒貶不一，持否定態度

的學者認為該調查花費了大量公帑卻成效甚微，甚

至存在事實性錯誤。3 首先，《報告》錯誤地記錄

部分已知的遺址。其次，《報告》沒有對外公佈，

社會無法參與討論，這違背了制定《古物及古蹟條

例》（下稱《條例》）和成立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原

意，無助於港府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文化遺產政

策。再者，該調查主要通過地面踏查的方式尋找遺

址，僅在少數地點進行小範圍試掘，少部分遺址則

是通過航拍影像辨析出來的。因此，該調查所記錄

的考古遺址大多是「可能存在的遺址」，並非通過

發掘地下文化層及遺物發掘出來的新遺址。最後，

不少早年發現的遺址經歷過大規模的人為地形改

造，例如填海或建屋，遺址被嚴重破壞，導致調查

組無法找回這些遺址。上述情況削弱了調查的科學

性和可靠性。4

下文擬在梳理香港調查簡史以及《古物及古

蹟條例》制定和實行過程的基礎上，討論 1980 年

代初香港考古調查的啟發與局限。

二、1920 至 1980年代香港考古調查簡史

1. 採集古物階段：外籍人士的調查

20 世紀 20 年代，英籍醫生韓義理（C. M. He-

anley）在屯門青山一帶意外採集到一種帶刃雙肩

的「石塊」，後來得知為史前石錛。隨後他又在長

洲島、赤鱲角（大嶼山西部）等地採集到數量可觀

的石器。1928 年，韓義理在《中國地質學會會志》

第 7 卷發表〈香港石器〉（Hong Kong Celts）一文，

介紹採集石器情況，並指出所有採集到的石器均分

佈在距離海岸約 550 米的範圍內而非內陸區域（圖

1）。5 雖然韓氏在當時未能進一步論證史前遺址

與採集石器的空間分佈特徵是否存在正向關係，不

過根據後續的調查和發掘資料，可知香港地區的新

石器時代遺址普遍分佈在沿海區域。6

幾乎與此同時，澳大利亞籍大學教授蕭思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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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A. Shellshear）也在香港各處收集古代遺物，

並與韓義理一起發現了若干石器和銅器分佈地點。

1932 年，韓氏和蕭氏在越南河內遠東史前學會發

表〈香港及新界史前史論稿〉一文，首次公佈屯門

掃管笏考古遺址，並根據遺址發現的石刀、石錛、

石環、陶片等遺物推測該地點為春秋時期的一處石

器作坊遺址。7 不過蕭氏等人在文中坦言現場並未

發現碎石或石片，只是在掃管笏和屯門兩處相鄰的

遺址發現了密集分佈的石器。

1930 年前後，蕭思雅在與愛爾蘭籍傳教士芬

戴禮（Daniel J. Finn）聯繫時透露了南丫島豐富的

遺物資訊，並邀請芬戴禮前來參與田野調查工作。

1932 年，芬戴禮在南丫島榕樹灣挖沙工地一帶散

步時湊巧發現將被運往香港仔用作建材的沙粒中

混有銅片、石矛、陶片等遺物，追查得知這批沙

粒取自南丫島，而這一發現正與蕭思雅提供的資

訊吻合。同年 12 月，英籍公務員施戈裴侶（Walter 

Schofield）獲知南丫島挖出古物的消息後，一面登

島調查，一面推薦芬戴禮負責南丫島的調查和發

掘工作。次年 5 月，芬戴禮獲港府資助前往南丫

島發掘大灣、榕樹灣、洪聖爺灣等遺址，收穫頗

豐。1933 至 1936 年間，他在《香港自然科學家》

發表系列文章〈香港南丫島考古發現〉（Archaeo-

logical Finds on Lamma Island（舶遼洲） near Hong 

Kong）共 13 篇，詳細介紹南丫島出土遺物的情況。

其中一些保存情況較好的遺物被蕭思雅和施戈裴

侶私自帶回英國，後贈予大英博物館。8

1937 年初，施戈裴侶前往大嶼山石壁遺址發

掘。該遺址是施氏於 1933 至 1937 年間調查所知的

百餘處遺址當中由他發現並親自發掘的一處重要

史前遺址。遺址及其周邊環境平面圖由安特生繪

製。通過數年調查，施戈裴侶指出新界發現的遺址

主要分佈在海岸或沙洲（淺灘）範圍內，這一觀

察結論基本符合韓義理在沿海區域的石器採集情

況。9

除上述外籍人員，早年有一位華人學者陳公

圖 1、韓義理採集石器地點（據 Hong Kong Celt 附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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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在香港進行大範圍的考古區域調查。陳公哲在得

悉西方傳教士等人於香港沿海區域採集和發掘出

大量史前遺物後，經由海路、陸路分別調查南丫

島、大嶼山、屯門等 16 處地點。10 整項調查分為

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尋找發掘地點，第二階段選擇

符合「人煙不多、沙灘可停泊船隻、地面或淺層地

表有古陶片」的地點進行發掘。11 最終，陳氏以兩

個月為期調查和發掘出陶容器、陶範、陶俑、銅

器、石器等多類遺物。

綜上，1920 至 1940 年代間的調查活動多屬採

集遺物和零星幾處小範圍發掘，調查者對遺址規

模、層位元關係、遺蹟關係等方面尚未深入考慮，

但值得注意的是韓義理和施戈裴侶對於遺物及遺

址「多分佈在香港西部沿海區域」這一具有啟發性

的初步認識。當今的考古工作表明，華南地區沿海

一帶的史前聚落遺址普遍具有類似的分佈特徵，可

知香港史前聚落顯現出的空間分佈狀況並非偶然。

這些聚落往往選址在旁有岬角、背靠大山的河口或

海灣之內，受到海浪衝擊和颱風破壞的程度較小，

且有足夠的資源供居民使用。12

2. 制度規範階段：組織與法例的建立

1950 至 1970 年代，香港考古進入規範化發掘

階段。13 香港大學考古隊和香港考古學會（下稱學

會）分別在 1956 年和 1967 年相繼成立，積極參與

調查發掘並舉辦講座和展覽，向社會大眾宣傳香港

的考古歷程與歷史文化。

學會在此階段發掘了龍鼓洲、舂坎灣、深灣

等一批沿海史前遺址，並於 1967 年 8 月 22 日成立

地圖小組委員會，負責繪製考古地圖供學會成員和

社會大眾使用。經過數年的努力，學會整合了早年

韓義理、施戈裴侶等人標注遺址使用的不同編號記

錄，以及香港大學考古隊發現的新遺址記錄，使用

統一的新編號和符號在地形圖上標注遺址位置，並

附上中英文名稱。14 1971 年秋，學會將地圖終稿提

交到香港博物美術館，次年新版香港考古地圖正式

出版（圖 2）。15 該地圖成為日後香港考古調查時

用於遺址定位的重要依據。

歷經了 1940 年代初的戰亂和 1960 年代中的

社會動盪後，港府及半官方機構在社區重建的過程

中更加積極地宣傳香港的文物古蹟，本地社會逐漸

提高對香港歷史文化的興趣。16 然而香港長期以來

缺乏監管文物古蹟的專門法例，導致許多文物流散

海外，嚴重破壞香港歷史文化的完整性。

1971 年 10 月 29 日，港府向立法局（今立法

會）提交《古物及古蹟條例》法案。該法案於同年

圖 2、史前遺址分佈圖（據《香港考古地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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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三讀通過，成為香港法律第 53 章（1971

年第 64 號法例）。次年 4 月 13 日，港府根據條例

第 17 節成立臨時古物諮詢委員會（下稱古諮會），

分別委任民政司和地區專員為正、副主席，並委任

數名非官守成員，以確保該組織就文化遺產相關事

宜向主管當局提供意見，履行保護具有歷史價值的

古物古蹟的職責。17

1972 年 5 月至 1975 年 11 月，臨時古諮會共

舉行了 11 次會議，期間圍繞執行秘書人選、相關

規例草案、《條例》實施時間等一系列問題展開

討論並向港府提出建議。18 但事實上面對大量古

蹟、古物和歷史建築，古諮會缺乏專業人員評估

和研究相關內容。《南華早報》於 1974 年 6 月

20 日和 1975 年 11 月 20 日兩次刊登民政司黎敦義

（Denis Bray）有關「仍未招聘到專業的全職人員」

的報導。19 可見《條例》雖已制定，卻未能即時生

效和有效執行。20 這一情況持續了五年之久。直到

1976 年 1 月 1 日，《條例》正式生效，其中規定

1800 年以前的文物、遺蹟自發現起歸屬港府。次

日，第 53A 章《古物（挖掘與搜尋）規例》生效，

規定須向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交申請，獲批許可後方

可進行考古調查與發掘。自此《條例》填補了法律

漏洞，並制定監管物質文化遺產的規範。

3. 區域研究階段：1980 年代香港考古調查

《古物及古蹟條例》實施後，港府和古諮會

考慮評估全港考古遺址的保存情況，一方面將具有

重要歷史價值的文化遺產列為法定古蹟，通過法律

永久保護，另一方面通過宣傳教育加深居民對本

地區歷史文化的認識。港府曾於 1980 年前後委託

兩所本地大學進行區域調查，可惜礙於人手不足、

缺乏專業指導、教學任務繁重等，這次調查最終擱

置。1982年5月1日，古諮會正式委託蒲國傑（B. A. 

V. Peacock）擔任資深顧問主持 1980 年代初的香港

考古調查專案，在此專案下成立考古組查組。

香港考古調查有兩個主要的目標，第一是評

估香港的考古遺址，第二是決定保護及研究這些遺

址的優先次序和措施，具體措施包括航拍辨析和田

野調查潛在的考古遺址，重新評估早年發現的遺址

情況，向古諮會建議研究和發掘的優先次序，就未

來政策、發掘拍照向港府提供意見以及制定考古研

究的一般指引等。此外調查組考慮到建立電腦資料

庫，設計模組式的遺址資料表方便日後輸入資料，

另外還使用方格網投影坐標系統紀錄遺址所在的

片區，每個片區提前分配編號，然後將遺址編號的

前兩位元數位（後兩位元數位代表該片區內的遺址

排序）與坐標系統綁定一起，提高追查資料的準確

性和便利性。

二戰前後許多早年採集的史前遺物被帶離香

港，輾轉流向各地博物館。《報告》第一卷附錄二

用了 130 多頁篇幅著重介紹英國大英博物館收藏

的香港文物，又羅列新加坡國家博物館藏香港文

物。現時可從大英博物館館藏目錄查得香港文物有

1,570 件組（含海豐文物），其中的史前文物主要

由韓義理（4）、蕭思雅（129）、施戈裴侶（66）、

人類學家查理斯・塞利格曼（43）21 等人調查時採

集，後帶離香港並捐贈或出售給博物館。安特生參

與石壁遺址發掘時出土的部分史前遺物，後來也被

他帶到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另有少量香港文物

收藏在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劍橋大學考古與

人類學博物館 1。《報告》還專門介紹了大英博物

館收藏的 3 組 39 件海豐文物，這批文物均在 1949

年從私人收藏家 V. M. Fraser（譯名不詳）手上購

得。22

最後，調查組花費三年時間複查和新發現合

共 216 處考古遺址，超過一半屬於史前遺址或兼有

史前和歷史時期遺物，歷史時期及近代遺址相對較

少。23 同時調查組認為這些遺址有兩個地理分佈的

特徵，第一是大部分遺址分佈在內凹的海岸線，第

二遺址更多地分佈在香港的西半部。這一認知可說

是延續了早年韓義理和施戈裴侶的「香港西部沿海

分佈」觀點。

三、討論：啟發與局限

1. 1980 年代調查的啟發

相比過去的調查，1980 年代考古調查顯著的

改進是使用方格網坐標系統代替早年的數位編號

來記錄遺址。這一改動與香港地政測量處公佈新修

訂大地基準有很大關係。由於早期的空中攝影照片

和地面控制點無法應付精確測量和繪製大比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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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要求，於是測量處在 1963 年使用克拉克橢球

（1858），結合香港天文臺的零號三角網測站設

置測量基準原點，訂立「香港大地基準 1963」，

又以凱西尼—斯洛德投影在大嶼山西南為原點設

置一個平面方格網坐標系統。1978 年測量處改用

國際福德橢球（1910）重新測量三角網控制點，在

1980 年公佈新修訂「香港大地基準 1980」，同時

改用橫墨卡托投影新訂「香港 1980 方格網」，沿

用至今。24

香港 1980 方格網採用數位加英文的方式分四

級逐級編號。第一級用數字 1 至 17 把香港分為 17

個片區，第二級將每個片區按象限細分東北、東

南、西南、西北四區，再以其英文簡稱編號。第三

級在每一象限區基礎上劃分 25 單元，使用數字編

號。第四級再次按象限四等分，編號 A 至 D。以

南丫島大灣遺址為例，《報告》的遺址資料表登記

大灣遺址的方格編號為 14NE15B。只要將方格編

號的數位與字母拆分得到「14-NE-15-B」，分別對

應第一至第四級方格，即可在地圖上找到指定的方

格（圖 3）。而大灣遺址編號為 1404，首兩位元數

字與方格網第一級編號同義，後兩位元數字代表第

一級方格裡排序第四的遺址。

香港 1980 方格網公佈後，港府又在 1982 年

10 月進行了一次航空測量攝影。航拍照片共有 182

幅（編號 DOP5000-1982），航拍高度約 300 米，

地面採樣距離為 0.3 米，可清楚辨析地物。這組照

片的拍攝時間與香港考古調查的開始年重合，因此

被用作辨析地理環境和遺址，尤其是辨析一些經歷

過人工改造的區域。調查組也使用了更早的 1963

年航空照片（編號 DOP1000-1963）輔助辨析工作，

其地面採樣距離為 0.1 米，解析度較 DOP5000 系

列更高。時至今日，半世紀前的航拍照片和衛星影

像在考古調查發揮著重要作用。25

考慮到上世紀 80 年代的全球定位技術尚不成

熟，調查組使用方格網系統和航拍照片輔助調查工

作的做法是可取的。方格網系統基於基準點和三角

網測站設計，不會隨意改變。相對而言，地表參照

物和地名往往隨著城市更新而變動，再加上文字描

圖3、1980方格網索引圖（南丫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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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清，將導致資料失真。還有一種不常見的情況

是遺址改名。早年芬戴禮和麥兆良在捷勝半島的西

南沿岸發現了沙坑北遺址。遺址發現之初命名為沙

坑西（SOW），其意思是沙坑村西邊（實際上是

西南）附近的一處遺址。然而他在 1952 年發表的

文章中把沙坑西遺址改名為沙坑村遺址（SOV），

文中卻沒有解釋「V」的意思。26 最後 1975 年香

港考古學會出版麥兆良的遺稿輯本，才把沙坑北

（SON）這一遺址名稱固定下來。27 麥兆良並沒有

解釋多次改名的原因，筆者推測是為了和沙坑南

（SOS）遺址區別開來。沙坑北和沙坑南兩處遺址

相距僅約 200 米且都在沙坑村的西南方向，最南邊

的一處定名為沙坑南遺址，其北邊更早發現的沙坑

西遺址則更名為沙坑北。至於沙坑村（SOV）可能

是更名過程中的嘗試版本。

若只從字面理解忽略遺址的更名過程容易誤

解了遺址和與村莊的相對位置。這類「地名加方位

詞」的遺址命名方式十分普遍，可一旦失去參照物

或方位詞，又沒有有效的說明，隨著地貌自然地或

人為地改變，現實情況與紀錄之間的誤差便會持續

累積，最終誤導資料使用者。在此意義下，香港考

古調查組使用時效更長的方格網系統，通過規範化

的語言紀錄遺址的所在區域，有效保留了調查資料

的可追溯性，從而避免參照物缺失導致遺址無法定

位的問題。

2. 1980 年代調查的局限

1982 至 1985 年香港考古調查的局限在於時空

解析度不高，具體而言有以下三點。

首先，調查組受限於早年的遺址分佈印象，

傾向在西部沿海區域開展工作，忽略了內陸與東北

沿海地帶。此次調查大程度上基於 1971 年出版的

《香港考古地圖》對早年發現的遺址進行複查，再

調查新的區域。然而從全域視角看，調查組在內陸

區域的調查力度不及沿海區域，香港東北部沿海區

域的調查密度也比較低，因此調查組錯過了西貢區

幾處重要史前遺址。28

其次，調查組未有調整方格網系統使之適配

調查工作，也沒有在大比例地圖上標示遺址範圍和

遺物分佈範圍。雖然調查組直接使用香港 1980 方

格網坐標系統記錄調查區域是可信的，與後來的

調查資料基本重合（圖 4），不過測量處的原始版

圖 4、1980 年代香港考古調查區域與具考古研究價值地點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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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格網即使是最小層級的覆蓋範圍也遠大於遺

址的範圍，這導致了遺址位置只停留於「在方格

內」，而達不到「具體位置」的程度。

最後，調查組主要是採集地表遺物判斷遺址

年代，大部分遺址沒有進行試掘驗證是否存在文化

層以及遺物的層位關係。又因為採集的遺物普遍體

積不大，保存情況不佳，導致調查組對遺址和遺物

的時代描述過於籠統，往往只用「史前」來描述新

石器和青銅時代的遺址，秦漢以後的遺址則多用

「歷史時期」籠統概括，個別推測為唐代遺址。

四、結語

在香港考古百年之際，上文回顧 1920 至 1960

年代的各類調查為香港考古累積了大量考古材料。

進入 1970 年代，《古物及古蹟條例》修補了法律

漏洞，規範了調查發掘和文物管理的工作。1982

至 1985 年的香港考古調查是首次全港性、系統

性的區域調查，發揮著承上啟下的作用。後來在

1997 年港府委託多家研究所共同進行了第二次全

港考古調查，補充和修訂首次調查遺留的問題。

雖然從今天的目光回顧 1980 年代的調查時會

看出調查存在一些技術性和事實性的問題，但是此

次調查不失為一次有意義的嘗試。尤其在記錄方法

上，調查組使用了測量處的方格網系統記錄遺址的

位置，即使解析度有限未必完全適用於考古工作，

因其時效長、編號規範等優點，至今我們仍能追查

近半世紀前的調查區域，進而在往後的工作中逐步

完善對香港史前史的認識。

考古調查的科學性一方面表現在有效記錄資

訊以及正確辨析遺蹟遺物；一方面表現在資料的可

追溯度，當發掘和研究階段仍能追溯至調查時的各

項細節，那麼就可以檢驗調查資料。當資料能在各

階段流通，便有望打破「調查—發掘—研究」之間

的隔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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